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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政办发〔2020〕26 号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抓好 2020 年粮食生产工作的意见

各镇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绍兴市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，

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，促进农民增收，现就抓好 2020 年粮

食生产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力争实现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51.66 万亩、粮食总产量 4.49

亿斤、粮食生产功能区提标改造 1.3 万亩的总目标，确保我市粮

食生产稳中有升、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持续加大规模种植补贴力度。加大对粮食生产适度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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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经营的扶持力度，引导各类经营主体通过经营权流转、股份合

作、代耕代种等方式流转土地，深入实施旱粮促进行动。

对全年稻麦复种面积达到 50 亩（含）以上的粮食生产规模

经营主体，按播种面积给予每亩 160 元补贴；对种植早稻的，按

早稻种植面积再给予每亩 50 元补贴。对旱粮生产基地连片面积

达到 50 亩（含）以上的种植主体，给予每亩 160 元的直接补贴;

对在茶园、桑园、果园“三园”地间作套种同一旱粮作物 50 亩

（含）以上，且套种比例达 50%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每亩 80 元

的直接补贴。在此基础上对连片种植 10 亩、30 亩、50 亩（含）

以上的旱粮示范基地，市财政再分别奖励 0.5 万元、1.5 万元和

3 万元。对同山千亩高粱示范基地给予 20 万元补贴。对油菜连

片种植 30 亩（含）以上的种植主体，给予每亩 50 元的补贴。鼓

励绿色过冬，在全市重点区域建立绿肥示范方 5000 亩，免费提

供绿肥种子。

（二）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。加快“数

字农业”步伐，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深入推进农艺农

机融合，提高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。

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组织购置

补贴产品目录内农业机械的，按省定标准给予补贴，补贴资金优

先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及省以上重点项目实施区的水稻育秧（烘

干）中心建设所需设备采购。对购置稻米加工包装设备投资额在

30 万元及以上且用地规范的经营主体，按设备投资额的 50%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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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补（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的不再补助）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

元。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对全市符合条件的粮食生产重点机

具开展免费实地检验，每台检验服务补贴不超过 300 元。

对为 50 亩以下散户开展社会化服务，一季服务面积在 200

亩、500 亩和 1000 亩（含）以上的服务主体，分别奖励 2 万元、

5 万元、8 万元。对种植早稻后进行机插连作晚稻面积 50 亩（含）

以上的种粮大户，按机插连作晚稻面积，给予每亩 50 元的补贴。

对开展飞防服务面积超过 1000 亩（含）次的，给予每亩 2.5 元

的作业奖励。新建 2 个叠盘暗出苗育供秧中心，对新建成面积在

60 平方米、12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叠盘暗出苗育供秧中心，分

别奖励 3 万元、6 万元。对采用叠盘暗出苗供应出苗秧服务，一

季服务面积在 500 亩、1000 亩、2000 亩、5000 亩（含）以上的，

分别奖励 1 万元、3 万元、6 万元和 10 万元。对开展秸秆打捆离

田服务，一季自行打捆和对外服务面积在 200 亩、500 亩、800

亩（含）以上的服务主体，分别奖励 2 万元、4 万元和 6 万元。

对秸秆收储运示范点奖励 2 万元。

（三）促进粮食生产绿色高质高效发展。依靠科技创新深入

挖掘粮食增产潜力，开展水稻、旱粮等高产攻关，推行水稻肥药

减施增效、绿色防控、测土配方施肥、化肥定额制等绿色生产方

式，发展“水稻＋”新型种养模式。

对应用新品种、新技术产量达到较高水平，示范带动明显的

早稻、晚稻、油菜、小麦等 100 亩（含，30 个）、500 亩（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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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个）以上的绿色高产高效示范方，经主体申报，市级考核后，

分别奖励种植主体 2 万元、5 万元。对创造百亩方省农业之最记

录的，每个主体奖励 5 万元；单产创造省农业之最记录的，每个

主体奖励2万元。对应用“水稻＋”新型种养模式，连片种养规

模在 50 亩、100 亩（含）以上的，分别奖励 1 万元、2 万元。

（四）推进粮食品牌建设和全产业链发展。积极推动实施粮

油优质品牌带动战略，加快推进优质稻米“产加销”一体化经营。

组织开展优质稻米生产示范基地、好稻米等评选活动，推动“卖

稻谷”向“卖品牌稻米”转变，有效促进生产、品质、效益的全

面提升。

择优评选 3 个优质稻米生产示范基地，每个奖励 2 万元；对

具有自主稻米品牌且开展稻米加工销售，销售数量达到 100 吨及

以上的或为农户开展稻米精深加工服务且年服务数量达到 100

吨及以上的种粮主体，择优选择 5 个，每个奖励 1 万元；继续开

展诸暨好稻米评选活动，评选出 5 个“好稻米”并从中选出 1 个

“最好吃稻米”，4 个“好稻米”各奖励 1 万元，1 个“最好吃

稻米”奖励 2 万元。

（五）推动粮油类休闲观光区和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。支持

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稻香小镇建设，申报和开发利用重要农业文化

遗产，推动农旅结合发展。立足绿色生态、休闲观光、农作制度

创新等理念，结合整洁田园、美丽田园、绿色防控示范建设等活

动，组织开展省、绍兴市美丽田园和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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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实施“粮安工程”，落实粮食收购政策。继续实施“粮

安工程”，完善稻谷、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。对国有粮食企业粮

食储存安全设施、粮食收购“一站式”便民服务设施和粮食应急

能力建设补助 65 万元，对粮食流通统计、产业经济统计、粮油

价格监测、粮油供需平衡和农村存粮调查等内容补助 5 万元。稻

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以浙江省发布的稻谷最低收购价为标准。国

有粮食收储公司收购市内种植户生产的粮食，当市场价低于最低

收购价时，按最低收购价收购；高于最低收购价的，按市场价收

购。完善订单粮食奖励政策，具体方案由市发改局另行制订。

（七）优化金融保险支持服务。继续执行种粮大户贷款贴息

扶持政策，扶持对象为稻麦复种面积或一季旱粮种植面积 50 亩

（含）以上的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粮食生产

主体。贷款银行为本市农业银行、农商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。贷

款用途为种植所需土地租金、购买农资和农机具、小型粮食生产

设施建设等粮食生产贷款，省财政按 3%的贴息率给予贷款贴息。

继续实施粮食生产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。参加政策性农业保

险的：水稻连片种植面积在 20 亩（含）以上、大（小）麦面积

在 10 亩（含）以上，农户自负保费 3.33 元/亩；油菜面积在 5

亩（含）以上，农户自负保费 1.5 元/亩；杂交水稻制种面积在

50 亩（含）以上，农户自负保费 8.4 元/亩。

（八）实施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和提标改造。按照“吨粮标

准、永久保护、建管并重、整体提升”的要求，高质量推进粮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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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功能区建设保护，遏止“非粮化”、禁止“非农化”及种植

多年生经济作物和挖塘养鱼等行为，落实管护主体责任,将粮食

生产功能区全部纳入永久性基本农田，实行最严格保护。按照“用

途不变、力度不减”的要求整合、统筹资金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

提标改造，深入实施“藏粮于地”政策，切实保护粮食产能。同

时，优先落实生产服务设施用地指标，支持区域性水稻育秧中心、

稻谷烘干中心、农技服务中心建设。

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基础设施进行提标改造的，给予每亩不超

过 500 元的补助；择优选择粮食生产功能区予以重点建设，补贴

标准为每亩不超过 2000 元；生产设施按不超过投资额的 70%给

予补助。

（九）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，

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永久基本农田为重点，加强耕地质量定位监

测，掌握农田地力状况，深入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，推

进“有机替代无机”，对应用商品有机肥培肥地力的，按照 200

元/吨给予补助。加快推进“两区”土壤污染防治，严格污染源

防控，推进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，加强重度污染耕地用

途管控，建设完善农田土壤污染监测预警体系，保障粮食产品质

量安全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、责任

意识，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，强化责任考核，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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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任务，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、可持续生产能力不断增强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扶持。全面落实并进一步完善保障粮食安全

的各项扶持政策，不断加大政府支持保护力度。财政局要统筹整

合中央、省、市规模种粮补贴资金、粮油高产创建资金、粮食生

产功能区建设资金等，保持财政对扶持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投入合

理、持续增长。各镇乡（街道）要因地制宜出台粮食扶持政策，

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，提高种粮积极性。

（三）规范申报工作。实行种粮补贴主体自行申报制度，凡

申请规模种粮补贴和社会化服务奖励的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和粮

食生产专业化服务组织等，需签订承诺书，经所在村、镇乡（街

道）审查核实、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进行

合规性审查、公示并兑现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要加强对种粮

主体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强化监管措施，完善监管手段，如发

现弄虚作假的，取消其种粮补贴和奖励，并记入诚信黑名单；构

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确保种粮补贴政策

落实到位。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市监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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